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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 民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文 件

〔C〕

〔是〕

富交函〔10〕号

关于富民县第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第 19号
建议答复的函

李文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实施石板沟村委会至禄丰县大箐村委会连

接线公路硬化工程》的建议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建议中石板沟村委会至禄丰县大箐村委会连接线不在

30 户以上自然村通硬化路项目库内，我县 2025 年实施 30 户以

上自然村通硬化路项目，该连接线不在项目库内，上级无资金

补助，我县财政困难，无力承担该连接线公路建设所需资金，

故该公路暂无法组织实施。

二、下一步我局将积极与上级相关部门和县级部门对接，

多方面争取支持，多渠道整合资金，使该公路早日实现路面硬

化。

感谢您对交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附：代表建议办理意见反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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富民县交通运输局

2025 年 6 月 11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屠赛晶，137****3496）

抄送：县政府督查室、县人大代表委

富民县交通运输局 2025 年 6月 1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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